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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午 10 时 10 分开会。 

通过议程 

 议程通过。 

阿富汗局势 

 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

37 条，我邀请阿富汗代表参加本次会议。 

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。安理

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S 2011 630/ / ，其中载有德国提交

的一项决议草案案文。 

 我的理解是，安理会现在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

案进行表决。 

 我现在就把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。 

 进行了举手表决。 

赞成： 

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、巴西、中国、哥伦比亚、

法国、加蓬、德国、印度、黎巴嫩、尼日利亚、

葡萄牙、俄罗斯联邦、南非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

兰联合王国、美利坚合众国 

 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有 15 票赞成。决议草案获

得一致通过，成为第 2011(2011)号决议。 

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

议。安理会将继续处理此案。 

 

 上午 10 时 15 分散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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